行政许可7：举办人才交流会许可审批运行流程图
（需冠鲤城区）





资料不全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符合申请条件
       不符合法定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不在受理范围




8个工作日内





申请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职改办受理（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收材料受理）








不予受理通知书





告知


补正





不通过





受理





审核环节（审核材料并组织专家实地勘察，形成勘察意见）





告知当事人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不通过





通过





核准环节（根据勘察意见，作出是否同意决定）





作出许可决定（准予许可的，核发经盖章的《举办人才交流会申请表》；不予许可的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）











